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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

 

一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1、关联交易概述 

深圳市宝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德控股”）系深圳中

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股东，宝德控股

持有公司 27.86%的股权。深圳鸿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鸿德地产”）系宝德控股的控股子公司，宝德控股持有鸿德地产 99%

的股权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的相关规定，鸿德地产为公司的关联方，公司

与鸿德地产之间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。 

根据公司经营的需要，公司预计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0 月向

鸿德地产提供额度不超过 1,500 万元的房屋租赁业务。 

根据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的相关规定，本次公司关联交易

事项已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

事李瑞杰、王立、张云霞已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

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http://www.qichacha.com/firm_6c520bc6beee8a26e3aa152e224492c2.html
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、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

公司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0 月向鸿德地产提供额度不超过

1,500 万元的房屋租赁业务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关联人 
关联交易

内容 

关联交易

定价方式 

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

10 月总额（万元） 

截至披露日已

发生金额（元） 

鸿德地产 
房屋租赁

业务 
市场价格 1,500 0 

合计 1,500 0 

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深圳鸿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路 441 号龙岗天安数码创新园

一号厂房 B1204-7 

法定代表人：张云霞 

注册资本：5,000 万人民币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581585376P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（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范围内进行房

地产开发）；房地产经纪；物业管理。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

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）； 

成立日期：2011 年 08 月 18 日 

2、关联关系说明：宝德控股系中青宝的股东，宝德控股持有公



司 27.86%的股权。鸿德地产系宝德控股的控股子公司，宝德控股持

有鸿德地产 99%的股权，根据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

鸿德地产为公司的关联方。 

3、履约能力分析：根据鸿德地产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，公司

认为鸿德地产对其与公司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。 

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0 月向鸿德地产提供额度不超过

1,500 万元的房屋租赁业务。 

 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关联交易的租赁价格参考同地段及相近楼层的市场公允价

格，经双方协商确定。 

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出租方：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甲方。 

承租方：深圳鸿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乙方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规定，为明确甲、乙双方

的权利义务关系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 

第一条  甲方将坐落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

创新中心（福田科技广场）D 栋 5 层整层的房屋，建筑面积 1427.58

平方米，建筑总层数 8，出租给乙方使用。 

第二条  租赁期限 



甲方从 2017 年 12 月 15 日起将此房屋交付乙方使用，至 2020

年 10 月 14 日止。 

第三条  租金、交纳期限 

甲乙双方议定从 2017 年 12 月 15 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14 日止

租金 0 元/月（大写：人民币零元）；2018 年 1 月 15 日起至 2018 年 

10 月 14 日止租金为人民币 320000 元/月（大写：人民币叁拾贰万元

整）；从 2018 年 10 月 15 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14 日止租金为人民

币 329600 元/月（大写：人民币叁拾贰万玖仟陆佰元整）；从 2019 年 

10月 15日起至2020年 10月 14日止租金为人民币 339488元/月（大

写：人民币叁拾叁万玖仟肆佰捌拾捌元整）。由乙方每月 15 日前支付

给甲方，先付后用。逾期缴纳租金等的，按 3‰每日的比例支付滞纳

金。 

第四条  租赁期间的房屋修缮 

甲方对出租房屋及其设备应定期检查，及时修缮，做到不漏、不

淹、三通（户内上水、下水、照明电）和门窗完好，已保障乙方安全

正常使用。 

第六条  乙方必须遵守区域内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按时交纳水、电、

气、收视、电话、卫生及物管等费用。物业管理费、水费、电费、空

调费均由乙方直接支付给甲方。 

物业管理费标准为每月 13.59 元/平方米。后续如有调整，则以

甲方书面通知为准。 

空调使用费标准为每月 10.8 元/平方米。后续如有调整，则以甲

方书面通知为准。 



水费标准为 5.75 元/吨。后续如有调整，则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。 

电费、空调加时费按照乙方每月实际使用的量及政府定价缴纳。 

 

六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与关联方鸿德地产发生的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

营的需要，交易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，通过公允、合理协商的方式

确定关联交易价格。公司与鸿德地产发生的关联交易可以发挥双方各

自在价格、服务方面的优势，实现彼此资源互补，符合公司发展需要

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该关联交易的实施而对关联

方鸿德地产形成依赖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 

七、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

总金额 

本年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与鸿德地产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。 

 

八、独立董事意见 

1、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根据公司经营的需要，公司 2017 年 12 月至 2020

年 10 月向鸿德地产提供额度不超过 1,500 万元的房屋租赁业务。本

次关联交易事项，事前已向我们三位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，我们

进行了事前审查。 经审查，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

正常经营的需要，交易的定价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同意将该笔



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2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 2017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0

月向鸿德地产提供额度不超过 1,500 万元的房屋租赁业务。本次关联

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价

格公允，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

行为，我们同意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。 

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；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

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2017 年 12 月 12 日 

 




